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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E5_9B_BD_c36_51066.htm 第一节讲 刑法的概念 一、刑法的

概念与分类 刑法是国家的基本法律之一，是规定犯罪与刑罚

的法律。具体而言，刑法是以国家名义规定什么行为是犯罪

，并给犯罪人以何种刑法处罚的法律。 刑法有广义和狭义之

分。广义的刑法，是指以国家名义颁布的规定犯罪与刑罚的

一切法律规范的总称，包括刑法典、单行刑法以及附属刑法

。其中，所谓单行刑法，是指为补充、修改刑法典而由最高

立法机关颁行的、在形式上独立于刑法典而在内容上又是专

门规定犯罪与刑罚的一切规范性文件。所谓附属刑法，是指

拥有刑事立法权的国家立法机关在制定的经济、行政等非刑

事法律中附加制定的体现国家对一定范围内的特定社会关系

加以特别调整的关于犯罪与刑罚的行为规范的总称。附属刑

法中，刑法规范不是主体部分，而是具有附属性。至于狭义

的刑法，则是指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把规定犯罪与刑罚的

一般原则和各种具体犯罪与刑罚的法律规范加以条理化和系

统化的刑法典。 二、刑法的性质和任务 我国刑法第2条指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

作斗争，以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

度，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

人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

，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

进行。”根据这一规定，我国刑法的任务是打击犯罪与保护

人民的统一。 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民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打



击犯罪是指采用刑罚即刑事制裁的方法，同一切危害国家安

全的和其他的刑事犯罪行为作斗争。打击犯罪的目的是为了

保护人民，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保护人民主要是指保护国

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公民的合法权益。具体地说，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1)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

严厉打击直接危害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

的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这是我国刑法的首要任务。(2)

保护公共财产和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国有财产和劳动

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是我国进行

现代化建设的物质保证。它们直接关系到我国政权和制度的

巩固以及社会生活的正常和繁荣，因而保护公共财产是我国

刑法的重要任务。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是公民生产、

工作、生活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

，贯彻了宪法的原则。(3)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

其他权利。保护人民的合法权益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

任务，也是我国刑法任务的重要内容之一。(4)维护社会秩序

和经济秩序。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是社会主义建设

事业顺利进行的保障，同人民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因此，

维护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是刑法的一项重要任务。 第二讲 刑

法的基本原则 刑法的基本原则是刑法的灵魂与核心，是刑法

的内在精神的集中体现。现行刑法对刑法基本的原则作了明

文规定，它对我国刑法的制订与适用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

罪刑法定原则 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和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是

罪刑法定的基本含义。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是：(1)法定

化，即犯罪和刑罚必须事先由法律作出明文规定，不允许法

官自由擅断。(2)实定化，即对于什么是犯罪和犯罪所产生的



具体法律后果，都必须作出实体性的规定。(3)明确化，即刑

法条文必须文字清晰，意思确切，不得含糊其词或模棱两可

。 我国1979年刑法没有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原则，相反却在其

第79条规定了有罪类推制度。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从完善我

国刑事法治、保障人权的需要出发，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

则，并废止类推，成为刑法典修订和我国刑法发展的一个重

要标志。修订后的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

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

，不得定罪处刑。”这一原则的价值内涵和内在要求，在修

订后的刑法中得到了较为全面、系统的体现。尤其是刑法修

订后的新增罪名，不仅反映了罪刑法定原则规范详备的要求

，而且本身也加强了罪刑法定原则在刑事司法实务中的可行

性。 二、 平等适用刑法原则 平等适用刑法原则也即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是我国宪法确立的社会主义法治的一般原则。这

一原则要真正取得效果，有必要在各个部门法律中得到贯彻

执行。鉴于我国司法实践中适用刑法不平等的现象在现阶段

还比较严重，刑法第4条明确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

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刑法

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基本含义就是；就犯罪人而言，任何人

犯罪，都应当受到法律的追究；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法律规

定的特权；对于一切犯罪行为，不论犯罪人的社会地位、家

庭出身、职业状况、政治面貌、才能业绩如何，都一律平等

地适用刑法，在定罪量刑时不应有所区别，一视同仁，依法

惩处。就被害人而言，任何人受到犯罪侵害，都应当依法追

究犯罪、保护被害人的权益；被害人同样的权益，应当受到

刑法同样的保护；不得因为被害人身份地位、财产状况等情



况的不同而对犯罪和犯罪人予以不同的刑法适用。 三、罪刑

相适应原则 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基本含义是：犯多大的罪，就

应当承担多大的刑事责任，法院亦应判处其相应轻重的刑罚

，做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罚当其罪，罪刑相称；罪轻罪

重，应当考虑行为人的犯罪行为本身和其他各种影响刑事责

任大小的因素。 我国刑法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

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根据这一

规定，首先，刑事立法对各种犯罪的处罚原则规定，对刑罚

裁量、刑罚执行制度以及对各种犯罪法定刑的设置，不仅要

考虑犯罪的社会客观危害性，而且要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恶性

和人身危险性。其次，在刑事司法中，法官对犯罪分子裁量

刑罚，不仅要看犯罪行为及其所造成的危害结果，而且也要

看整个犯罪事实包括罪行和罪犯各方面因素综合体现的社会

危害性程度，实现刑罚个别化。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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